
□ 记者 王葳然

当“开黑” “上分” “爆装备” 成为年轻一代的日常， 虚拟世界的变数也

常常牵动着现实世界的喜怒哀乐。 网络游戏不再是简单的娱乐活动， 也悄然成

为了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推动产业迭代升级。 记者从官方获悉， 今年上

半年， 上海网络游戏产业总体销售收入达到 832.83 亿元， 同比增长 10.8%。 除

游戏收入外， 电竞产业其他领域带来的收入 32.54 亿元， 同比增长 6.91%。

作为上海游戏产业集聚地之一， 嘉定区南翔游戏谷目前已集聚游戏企业近

1800 家， 产业规模占全市四分之一。 然而， 在千年古镇焕发数字生机的同时，

游戏产业发展也面临着民事纠纷多发、 知识产权侵权等问题。 近日， 记者走进

嘉定区人民法院在南翔游戏谷设立的全市首个游戏产业巡回审判 （调解） 工作

站， 了解“新赛道” 背后的法治护航。

避免游戏停服“割韭菜”、充值退款“钻空子”
上海首个巡回审判工作站开进游戏“新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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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停服”后 游戏币还没花完

时间回到去年， 嘉定法院

曾审理过几起关于游戏产业的

民事案件， 其中， 玩家马先生

就因游戏“停服” （停止提供

游戏服务） 而造成虚拟游戏币

及其他虚拟物品损失。

记者了解到， 马先生注册

的游戏账号于2023年9月15日

开服（开始提供游戏服务），并

在《用户服务协议》中载明：用

户同意游戏享有提前60日在网

站公告通知的方式终止全部服

务的权利， 已知晓可能给自身

造成的利益减损； 用户账号数

据， 包括账号中的游戏角色和

虚拟物品（包括但不限于游戏

内虚拟货币、游戏金币、道具、

装备、材料等）都归游戏所有，

用户享有使用权。

马先生在同年 10 月 14 日

注册了账号， 并开始频繁登录

及充值游戏币， 直至 2024 年

2 月底开始， 每日登录次数较

少， 其间共计充值 3.8 万余

元。 2024 年 4 月 7 日， 该游

戏发布停服公告， 表示将在

2024 年 6 月 7 日 0 时 0 分正

式关闭服务器， 停止游戏所有

运营服务。

看到停服公告后， 马先生

第一时间联系了游戏公司，客

服人员给出答复表示“可以申

请转到另外一款新游戏， 在原

游戏内充值金额 10000元至

49999元的，首次登录新游戏可

返原游戏充值金额40%的游戏

虚拟货币，但有使用限制”。 马

先生认为两款游戏题材相差较

大，自己不能接受，便没有同意

客服给出的解决方案， 直到游

戏停服时，游戏账号内尚有3个

游戏币（等价3元人民币）未使

用， 于是将游戏运营方诉至法

院， 要求返还全部充值款。

事实上， 马先生的经历并

非个例。

“在审理这类案件时， 法

院需要审查游戏停服的合理

性。根据文化部、商务部发布的

《关于加强网络游戏虚拟货币

管理工作》的规定，游戏运营方

可以通过提前60天公告的方式

进行停服。”嘉定法院南翔法庭

法官孙心元告诉记者，“但同时

也明确，终止服务时，对于用户

已经购买但尚未使用的虚拟货

币， 游戏运营企业必须以法定

货币或用户接受的其它方式进

行退还， 理论上不会造成玩家

虚拟货币损失。 ”

同时， 孙心元表示， 玩家

虚拟财产权益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充值购买的虚拟货币，

另一类是其他虚拟物品， 比如

角色、 装备、 道具等。 其他虚

拟物品损失金额应根据运营商

的停服距开服时间、 停服原因

及补偿方案、 玩家的充值金

额、 登录情况及虚拟物品消耗

情况等因素综合考量。”

而法院除了判决游戏运营

方应返还3元之外，还应赔偿马

先生虚拟财产权益损失3000

元。“玩家从2024年2月底开始

就登录游戏较少， 且停服时游

戏账号只剩下3元虚拟货币，这

反映了玩家在充值后已经享受

了绝大部分游戏服务。 尽管如

此， 法院仍判决企业承担赔偿

责任。”孙心元解释道，“因为开

服到停服时间不到一年， 玩家

在充值时对游戏停服缺乏预

期，未能享受到游戏服务。”

法官告诉记者， 当前一些

游戏企业在因经营不善而停服

时， 会妥善与玩家协商合理的

补偿方案， 比如按照充值总额

提前返还给玩家一定比例的现

金。“这代表着这部分企业主动

承担起了社会责任。”

记者从嘉定法院获悉，近

期，法院对全市近5年来网络游

戏玩家与运营商间的民事纠纷

进行梳理，发现近3年纠纷数量

激增， 且出现了未成年人充值

退费类案件占比较大的特点。

“实际上，涉及未成年人游

戏充值的案件有两类情况，一

类是真的未成年人在游戏里大

额充值， 他们用的是家长的手

机或银行卡， 家长起诉到法院

认为合同无效要求退费， 这也

反映出一部分游戏在身份验

证、 防沉迷机制方面做得不够

完善。”嘉定法院南翔法庭庭长

潘静对记者说，“而另一类情况

是成年人冒充未成年人充值要

求退费， 我们发现了这样的恶

意退费黑灰产业链，也就是说，

部分成年人本是自愿充值游

戏，却在弃游后，利用黑灰维权

组织企图获得退费。 ”

在法官的介绍中， 记者了

解到， 黑灰维权组织在收取玩

家费用后， 大多以未成年人充

值为理由要求运营商退费， 在

遭到运营商拒绝后， 向消保

委、 市场监管、 税务等部门恶

意举报运营商。

“审判实践中， 事实查明是

一个难点， 我们怎样去识别在充

值时， 到底是未成年人在操作还

是成年人在操作 。 ” 潘静说 ，

“很多游戏公司抗辩称， 他们开

发的游戏受众是成年人， 游戏内

容明显不符合未成年人年龄及心

理特征； 还有的公司表示， 他们

在后台调取充值记录后发现， 玩

家充值的时间明显是未成年人白

天在校学习或者夜间休息时间，

这种情况也说明， 真正做出充值

行为的可能是成年人。”

“如果未成年人用自己的

身份去进行账号注册， 那么游

戏将开启未成年人模式， 有相

应的防沉迷措施， 但是如果未

成年人借用了父母的身份信息

去注册， 就会绕开防沉迷的限

制， 产生大额的充值以及异常

时间段充值。” 为此， 嘉定法

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纪学鹏表

示， “企业方面表示， 如果每

次充值都要进行身份验证或识

别会影响效率， 同时， 身份验

证或识别可能涉及玩家的个人

信息保护问题， 目前没有办法

强制要求每一次充值时都要进

行验证。”

近期发布的“十五五” 规

划建议中明确提出， 要引导规

范网络文学、 网络游戏、 网络

视听等健康发展， 加强未成年

人网络保护。 嘉定法院也以全

市首个游戏产业巡回审判（调

解） 工作站的成立为契机， 开展

网络游戏民事权益与知识产权专

题研讨会。

“未来，我们将以工作站为立

足点，持续深化与园区、企业、行

业协会联动， 打造服务辖区特色

产业的新阵地， 探索赋能基层综

合治理的新引擎， 建设凝聚共识

协同共治的新高地， 服务数字经

济和新质生产力发展。”嘉定法院

党组成员、副院长陆文嘉说。

记者了解到， 为促进产业

发展， 上海法院近三年审理著

作权、 邻接权一审案件共计

7.9 万件。 对游戏“换皮”、 私

服外挂等侵权行为予以规制，

回应产业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需求， 在侵害网络游戏《守望

先锋》 著作权案中， 探索网络

游戏实质性相似的判断标准，

对游戏“换皮” 侵权行为予以

打击。

“当前， ‘游戏换皮、 私

服外挂、 偷跑泄密’ 成为游戏

产业三大顽疾， 企业亟需‘快

审快判’ 和‘快速制裁’。” 在

对上海网络游戏产业知识产权

保护情况进行了广泛调研后，

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

院教授、 上海市法学会网络治

理与数据信息法学研究会秘书

长刘维表示， 游戏行业存在新

的法律适用困惑， 亟需统一裁

判标准， “例如， ‘游戏换

皮’ 案件的审理中， 全国法院

在裁判思路上存在分歧， 究竟

适用著作权侵权还是反不正当

竞争保护， 希望能进一步统

一， 为企业研发指明方向。”

“此外， AI 在游戏产业的

应用也带来新的知识产权问

题。 比如， 大模型训练中使用海

量已发表作品是否构成著作权侵

权、 他人声音用于 AI 模型训练

涉及的人格权益财产价值保护路

径， 这些问题关系到游戏产业和

人工智能产业的健康发展。” 刘

维说， “我了解到这些问题已受

到上海法院的高度关注， 不少相

关案件正在审理中， 通过一系列

裁判和审判机制创新， 为新质生

产力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作为

知识产权审判和竞争法研究学

者， 也期待这些判例能为游戏产

业发展提供更明确的预期和动

力。”

停服并非“想停就停” 需进行合理性审查

新问题出现 成年人以未成年人名义充值

聚集行业问题 探索协同治理路径

护航新质生产力发展 亟需统一裁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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